
图书在版编目（DJQ）数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典／法律出版社法规出版中心编�
�北京：法律出版社

JTCO�������������

��中⋯ ��全 ��法典�中国 ��E�����

中国版本图书馆DJQ数据核字（����）第������号

��法律出版社·中国

法律出版社／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法律出版社综合业务楼（������）
电子邮件／jogpP�mbxsftt�dpn�doq 电话／������������
网址／xxx�mbxsftt�dpn�doq 传真／������������

法规出版中心／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法律出版社综合业务楼（������）
电子邮件／mbxP�mbxsftt�dpn�do sq d����q P�tjob�dpn
读者热线／������������ �������� 传真／������������

书号：JTCO�������������／S·���



国务院关于鼓励台湾同胞投资的规定

（����年�月��日国务院第十次常务会议通过
����年�月�日国务院令第�号发布）

第一条 为促进大陆和台湾地区的经济技术交流，以利于祖
国海峡两岸的共同繁荣，鼓励台湾的公司、企业和个人（以下统
称台湾投资者）在大陆投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台湾投资者可以在大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经

济特区投资。
鼓励台湾投资者到海南省以及福建、广东、浙江等省沿海地

带划定的岛屿和地区从事土地开发经营。
第三条 台湾投资者在大陆可以下列形式进行投资：
（一）举办台湾投资者拥有全部资本的企业；
（二）举办合资经营企业、合作经营企业；
（三）开展补偿贸易、来料加工装配、合作生产；
（四）购买企业的股票和债券；
（五）购置房产；
（六）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开发经营；
（七）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投资形式。
第四条 台湾投资者可以在大陆的工业、农业、服务业以及

其他符合社会和经济发展方向的行业投资。台湾投资者可以从各
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公布的项目中选择投资项目，也可以自行
提出投资项目意向，向拟投资地区对外经济贸易部门或者地方人
民政府指定的审批机关申请。
国家鼓励台湾投资者投资举办产品出口企业和先进技术企

业，并给予相应的优惠待遇。
第五条 台湾投资者在大陆投资举办拥有全部资本的企业、

合资经营企业和合作经营企业（以下统称台胞投资企业），除适
用本规定外，参照执行国家有关涉外经济法律、法规的规定，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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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相应的外商投资企业待遇。
台湾投资者在大陆进行其他形式的投资，以及在大陆没有设

立营业机构而有来源于大陆的股息、利息、租金、特许权使用费
和其他所得，除适用本规定外，也可以参照执行国家有关涉外经
济法律、法规的规定。
第六条 台湾投资者可以用可自由兑换货币、机器设备或者

其他实物、工业产权、专有技术等作为投资。
第七条 台湾投资者在大陆的投资、购置的资产、工业产

权、投资所得利润和其他合法权益受国家法律保护，并可以依法
转让和继承。
台湾投资者在大陆的活动应当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
第八条 国家对台湾投资者的投资和其他资产不实行国有

化。
第九条 国家根据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对台胞投资企业实

行征收时，依照法律程序进行并给予相应的补偿。
第十条 台湾投资者投资获得的合法利润，其他合法收入和

清算后的资金，可以依法汇往境外。
第十一条 台胞投资企业在其投资总额内进口本企业所需的

机器设备、生产用车辆和办公设备，以及台胞个人在企业工作期
间运进自用的、合理数量的生活用品和交通工具，免缴进口关
税、工商统一税，免领进口许可证。
台胞投资企业进口用于生产出口产品的原材料、燃料、散

件、零部件、元器件、配套件，免缴进口关税、工商统一税，免
领进口许可证，由海关实行监管。上述进口料件，如用于在大陆
销售的产品，应当按照国家规定补办进口手续，并照章补税。
台胞投资企业生产的出口产品，除国家限制出口的外，免缴

出口关税和工商统一税。
第十二条 台胞投资企业可以向大陆的金融机构借款，也可

以向境外的金融机构借款，并可以本企业资产和权益抵押、担
保。
第十三条 台湾投资者拥有全部资本的企业，经营期限由投

资者自行确定；合资经营企业和合作经营企业，经营期限由合资
或者合作各方协商确定，也可以不规定经营期限。
第十四条 合资经营企业董事会的组成和董事长的委派、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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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经营企业董事会或者联合管理机构的组成和董事长或者联合管
理机构主任的委派，可以参照出资比例或者合作条件由合资或者
合作各方协商决定。
第十五条 台胞投资企业依照经批准的合同、章程进行经营

管理活动。企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不受干涉。
第十六条 在大陆投资的台胞个人以及台胞投资企业从境外

聘请的技术和管理人员，可以申请办理多次入出境的证件。
第十七条 台湾投资者在大陆投资可以委托大陆的亲友为其

代理人。代理人应当持有具有法律效力的委托书。
第十八条 在台胞投资企业集中的地区，台湾投资者可以向

当地人民政府申请成立台商协会。
第十九条 台湾投资者在大陆投资举办合资经营企业、合作

经营企业，由大陆的合资、合作方负责申请；举办台湾投资者拥
有全部资本的企业，由台湾投资者直接申请或者委托在大陆的亲
友、咨询服务机构等代为申请。台湾投资者投资举办企业的申
请，由当地对外经济贸易部门或者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审批机关
统一受理。
台胞投资企业的审批，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办理。各级对

外经济贸易部门或者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审批机关应当在收到全
部申请文件之日起四十五天内决定批准或者不批准。
申请人应当在收到批准证书之日起三十天内，按照有关登记

管理办法，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
第二十条 台湾投资者在大陆投资因履行合同发生的或者与

合同有关的争议，当事人应当尽可能通过协商或者调解解决。
当事人不愿协商、调解的，或者协商、调解不成的，可以依

据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或者事后达成的书面仲裁协议，提交大陆或
者香港的仲裁机构仲裁。
当事人没有在合同中订立仲裁条款，事后又没有达成书面仲

裁协议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二十一条 本规定由对外经济贸易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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